附件3

《钦州市犀牛脚中心渔港港章（修订稿）》《钦州市龙门一级渔港港章（修订稿）》修订说明
一、修订的背景

现有的《龙门渔港港章》《犀牛脚渔港港章》分别于1987年、1988年经原钦州市人民政府（县级钦州市）批准并颁布施行，曾在渔港的监督管理，秩序维护，污染防治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促进了渔业、渔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推进渔船渔港综合管理改革，规范渔港管理，维护渔港秩序，保护渔港环境，实现“依港管船、依港管人、依港管资源、依港管安全” 目标，保障渔港、渔船和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促进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亟需对这两个渔港港章进行修订。
二、修订的依据

一是依据国家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渔港监管，维护渔港秩序。二是依据自治区有关法规和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渔港渔业船舶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经批准认定的渔港，应当依法制定渔港港章。渔港港章按渔港隶属关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施行。《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渔港港章制修订工作的通知》（桂农厅办函〔2022〕79 号）要求，各市2022年完成渔港港章修订。

三、修订的过程
（一）研究修订文件。《钦州市犀牛脚中心渔港港章》《钦州市龙门一级渔港港章》（以下简称《港章》）修订过程中，借鉴周边沿海地级市的经验，并结合我市实际，进行修订。

（二）征求意见。2022年9月16日，我局修订形成《犀牛脚中心渔港港章》《龙门一级渔港港章》（征求意见稿），并向钦南区人民政府、三娘湾管理区管委及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北部湾港口管理局钦州分局、钦州海事局、钦州海警局等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同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以便进行修改完善。

四、修订后主要内容

修订后的两份《港章》内容均包括总则、港区港界、渔港陆域管理、渔港水域管理、渔港码头管理、船舶管理、环境保护、事故处理、附则共九章四十六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渔港功能及适用范围。适用范围是渔港范围内航行、作业、停泊的船舶、车辆和设施，以及从事渔港建设、整治、开发、经营、科研、休闲和其他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明确渔港管理机构、管理职责和建设资金来源。渔港属国家所有，本市市级渔业主管部门是本渔港的主管部门，其所属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本渔港的监督管理。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海洋、海事等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渔港的监督管理工作。渔港维护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

（三）明确渔港港区港界。明确渔港面积、范围。
（四）明确渔港陆域、水域、码头管理要求。明确渔港设施设备的建设及管理要求；明确禁止在渔港内进行明火作业或者燃放烟花爆竹；明确禁止在渔港装卸、储存国家禁止通过水路运输的危险货物；增加渔港内车辆及船舶的调度要求；增加渔获物定点上岸管理和渔港内供油作业单位管理要求。

（五）明确进出渔港船舶管理要求。增加进出渔港船舶实行报告制度要求；增加来自疫区船舶的管理要求；增加渔港水域内从事水上人员交通、渔业物资接驳的渔业辅助船舶的管理要求。
（六）明确渔港环境保护要求。在渔港内活动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应当依照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渔港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

（七）明确事故处理要求。明确渔港水域内的交通事故，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调查处理；增加渔港水域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的解决渠道。
（八）明确违法处理原则。增加渔业主管部门及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处置原则。



